
物理与机工程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师德教风建设的意见 

 

良好的师德和教风是教师师德修养和教学水平的重要体现，

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根本保障。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教育部

《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

长效机制的意见》，进一步加强师德教风建设，严肃教学纪律，

规范教学行为，促进广大教师不断提高师德修养、业务素质和教

育教学水平，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努力实现全程育人、

全方位育人，特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强师德教风建设，引导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

德施教 

1.各支部、各教研室要教育引导广大教师坚持教育者先受教

育，立德树人，为人师表，努力争当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

有扎实学问、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努力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

播者、执政的坚定支持者，更好担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

人的职责；着力培养和造就一支师德强、教学强、学术强的教师

队伍。 

2.教师要严格遵守《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恪守“爱

国守法、敬业爱生、教书育人、严谨治学、服务社会、为人师表”



的职业道德准则，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言传和身教相统一，

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 

3.教师要具有献身教育事业的志向，把培养社会主义优秀接 

班人作为自己追求的人生价值目标，乐于教学、安于教学，尽职

尽责、踏实工作，尽职尽责，教书育人，满腔热情地开展教学工

作。 

二、强化教学过程管理，坚持教书和育人、言传和身教相统

一 

4.全院教职工要严格执行《河西学院课堂教学基本规范》、

河西学院各主要教学环节质量标准》、《河西学院教学质量评价

实施办法》、《河西学院课程考核工作规程》和《河西学院教学事

故认定及处理办法》等有关教学管理规定，自觉维护学校教学秩

序；相关科室要及时组织修订完善有关管理规定和制度，增强规

范性和执行力，有效保障课堂教学秩序。 

5.教师是课堂教学的第一责任人，教师要回归课堂、用足用

好课堂。要认真拟定教学方案，精心备课；要认真组织和实施教

学工作，明确教学重点和难点，灵活运用教学方法，把更多的时

间和精力投入到课堂教学中，认认真真讲好每一堂课，确保课堂

教学质量。 

6.教师要自觉维护教学秩序，严格执行教学作息时间，不随



便调课、不迟到、不提前下课；精心组织教学并严格管理课堂（含

理论课堂、实验课堂、见习实习等实践课堂），创设和谐平等的

课堂气氛，把引导学生树立良好学风作为必须履行的职责，引导

学生确学习目的，端正学习态度，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完成学习

任务。 

7.全院教职员工要平等对待每一名学生，公正评价每一名学

生，主动关爱每一名学生。积极利用课内外时间帮助和指导学生

成长成才，努力形成教书育人、实践育人、科研育人、管理育人、

服务育人的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 

三、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主体作用 

8.各教研室要根据学科专业、课程特点和学生实际，不断深

化教学内容改革，引导教师选择适宜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认

真组织和开展教学工作，激发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鼓励学

生进行创造性思维，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整体素质。 

9.教师要努力钻研业务，重视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的学习与

研究，关注教育发展最新动态，主动了解和吸纳学科前沿成果，

加强教学科研的融合，及时研究和改革教学内容，推广运用代化

教学手段，加强教学科研的融合，不断提高学科专业素养和践能

力。 

10.鼓励和引导更多的教师极参与教学改革和专业建设规划、



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坚持以研究性教学理念为主导，探索教学规

律，加强教学实践，提高教学平。 

四、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引导教师树立优良教风和崇高职

业荣誉 

11.建立完善教师教学效果评价机制和教学质量激励机制，

组织开展“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等各类教师教学竞赛和教 

示范活动，发挥先进教师的榜样示范作用和引领带头作用，激发

教师努力从教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着力营造良好教风，树立崇高

的教师职业荣誉。 

12. 完善教师教学工作考核管理办法，将教师教学工作考

核结果作为职称评聘、岗位考核的必备条件。对长期工作在教学

第线，经学校认定教学效果特别优秀的教师，在职称评聘、岗位

考核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倾斜力度。 

13. 进一步完善学生评教制度。对学生反映大、教学质量，

教学组织不到位、过程管理不严格、教学工作失范的教师，及时

行批评教育或暂停上课，并视情况按教学事故进行处理。 

14. 建立师德教风建设目标责任制，并纳入年度工作考核

体系。各教研室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建立师德教风建设常态工

作机制，大力提高师德教风建设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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